
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 
101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2 年 5 月 1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
地點：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
主席：黃院長承輝(翁義銘主任代理)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靜芬 
出席人員：左克強副教授、吳淑美教授(迴避)、黃啟鐘副教授、張心怡助理教授、陳俊

憲副教授(迴避) 
列席人員：邱義源教授、吳思敬教授、吳淑美教授、李安進教授、賴弘智教授、 

          楊奕玲副教授、廖慧芬副教授、翁炳孫教授、劉怡文教授、陳俊憲副教授。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 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※提案一 
案由：國科會 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，受獎勵人執行績效報告

初審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研發處 101 年 3 月 11 日通知辦理。 
二、依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「七、受獎勵人須

於獎助生效日起五個月內提繳期中進度報告，經學院（中心）審查後，送學術

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備查；獎助結束前三個月提送書面執行績效報告，經學院（中

心）初審後，再送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複審。未通過審查者，次一年度不得

再申請薦送。」(請參閱 P.1~P.2) 
三、本案業於 101 年 12 月 29 日召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委員會審議受獎勵人之

期中進度報告通過，並送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備查。 
四、102 年 5 月 1 日邀請受獎勵之教師發表成果簡報，相關執行績效報告請參閱(附

件一)邱義源教授、吳思敬教授、吳淑美教授、賴弘智教授、李安進教授、翁炳

孫教授、劉怡文教授、廖慧芬副教授、楊奕玲副教授、陳俊憲副教授等 10 位教

師。 
決議： 
      一、本案請吳淑美委員、陳俊憲委員迴避。 
      二、經委員審議後，10 位教師通過績效報告初審，送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 
          議小組複審。 
 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肆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40 分              
 


